关于做好2015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优化我校博士生生源结构，学校将在全校在读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中选拔优秀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简称硕博连读研究生），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选拔对象
      全校在读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选拔条件参照《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的规定》[浙工大发〔2010〕28号]。定向或委托培养研究生须得到原单位同意后才能参加硕博连读的选拔。

      二、选拔范围与名额
     1.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均可接收硕博连读生。

     2. 每位博士生指导教师每年可招收不超过2名硕博连读研究生。
3. 信息学院名额为5人。

       三、时间安排

     （一）11月5日——11月10日，学生本人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生硕博连读申请表》。

     （二）所在学院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定后，于11月11日中午11：30前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表和《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生硕博连读申请情况汇总表》报研究生院。

     （三）11月11日——11月17日，接收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点所在学院组织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考核。博士点所在学院将拟录取名单排序后，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生硕博连读拟录取学生汇总表》，报研究生院。

     （四）研究生院对各学院上报的名单复核后，将拟录取名单提交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经公示无异议者，纳入2015年博士录取计划。

      请各学院严格按照《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拔的规定》[浙工大发〔2010〕28号]所规定选拔程序执行。
